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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展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与杨宝峰院士签署《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签署的框架协议属于意向性约定，院士专家工作站的设立尚需取得

相关主管部门的批复和备案。 

2、本次框架协议的签订不会对公司当期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造成重大影响。 

一、合同签署概况 

为进一步加强德展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研发创新能力、

构建高水平研发创新体系，提升公司研发创新效率、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为公司

可持续发展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和技术保障，2024 年 12 月 17 日，公司与中国

工程院杨宝峰院士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共同在心脑血管、肿瘤、代谢系统

疾病、肺动脉高压、神经和精神类等多种领域药品及保健品的研发及成果转化开

展全方位技术合作，并拟共同在公司所属企业成立院士专家工作站。 

二、合作方基本情况 

公司本次合作方为杨宝峰院士。 

杨宝峰院士现任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医科院学部委员，寒地心血管病全国

重点实验室主任，国家级重点学科药理学科带头人，中华医学会副会长，教育部

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中国药理学会副理事长，黑龙江省科协副主席等职务。曾

任哈尔滨医科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医药卫生学部主任。主要从事心血管疾病相

关研究，首次发现非编码 RNAs 对重大心脏疾病的调控作用及机制，是国家重大

心脏疾病研究“973”项目首席科学家，近十年先后承担国家 1035重大项目和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重大攻关课题 16 项。先后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教育部自

然科学一等奖、教育部提名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国家教学成



果二等奖三项、首届全国创新争先奖、何梁何利奖及首届十佳全国优秀科技工作

者等荣誉称号、黑龙江省最高科技奖等奖项。 

三、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德展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杨宝峰 院士 

（一）合作内容 

1、甲方与乙方合作期间，将共同就心脑血管、肿瘤、代谢系统疾病、肺动

脉高压、神经和精神类疾病等多种疾病领域的保健品及药品研发及成果转化开展

全方位技术合作。双方重点开展工业大麻类大麻素化合物和多肽类药物的研究，

推进 CBD（大麻二酚）在治疗罕见病及癌症等严重影响人类身体健康的重大疾病

等方面的应用。 

2、甲方聘请乙方杨宝峰院士及其研究团队，在甲方所属控股子企业成立院

士专家工作站（以下简称“工作站”），聘期为五年，聘期届满后由双方另行协

商续聘事宜。 

3、本协议签署后，由甲乙双方共同指定相关人员成立工作委员会负责院士

工作站的筹备和申报工作。申报成功后，由该委员会负责工作站的日常管理和运

营。委员会下设项目组和技术支持组，分别负责具体研究项目和技术支持工作，

保证工作站符合政府主管部门的定期考核要求；工作站建立后应定期召开委员会

会议，双方共同讨论工作站的工作计划和进展，项目组需定期向甲乙双方汇报站

内的研究进展和成果，并向甲方汇报工作站后续工作计划等工作；工作站需同步

开展人才培养工作，并定期组织培训和技术交流等学术活动。 

（二）双方义务 

1、合作期间，甲方负责： 

（1）提供研究所需的设备、场地、资金和资源支持； 

（2）组建相关技术团队配合乙方团队开展研究工作，并协助成果的转化和

应用； 

（3）组建管理团队负责双方建立工作站后的日常运营和考核工作，保证工

作站的日常工作正常合规运营。 

2、甲乙双方合作建立工作站，由乙方为科学创新带头人，组建专家团队入



驻工作站，并负责： 

（1）为甲方提供高端智力支持和学术指导，指导甲方研究方向，协助制定

研究计划，并完成甲乙双方共同制定的研究课题和任务； 

（2）为甲方解决技术难题，并提供技术支持； 

（3）为甲方培养科技人才，搭建技术创新平台； 

（4）组织学术交流活动，促进技术交流与合作。 

（三）研发成果归属 

合作期间，由甲乙双方共同商定研究方向、科研课题。甲、乙双方在项目合

作过程中所涉及的研发成果产权归属问题由甲乙双方后续具体约定。 

（四）协议的变更、解除 

1、协议双方中任何一方欲变更、解除本协议，必须采取书面形式提前一个

月通知对方。 

2、执行协议中如遇不可抗拒的因素，如战争、自然灾害、地震等导致协议

不能顺利履行时，双方各自承担自己的损失，均不承担违约责任，双方应尽快通

知对方以将损失控制在最小范围并共同协商变更或者解除本协议。 

3、本协议与国家法律相抵触时，应依照国家法律法规，变更本协议。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协议的签署是公司进一步夯实研发创新驱动战略的重要举措，旨在通过与

杨宝峰院士共建院士工作站，深化产学研合作，推动公司科技人才培养、研发能

力构建、加速相关领域保健品、药品等的研发工作，提升公司研发成果转化效率，

从而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实力和市场竞争优势。本次框架协议的签订不会对公司

当期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造成重大影响。 

五、风险提示 

1、本次签署的框架协议为协议双方合作意向文本，协议双方将在框架协议

指导原则下推进相关项目工作，具体事宜另行协商约定。 

2、本次签署的框架协议属于意向性约定，院士专家工作站的设立尚需取得

相关主管部门的批复和备案，公司将根据后续相关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最近三年公司未披露其他框架协议或意向性协议。 

4、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

述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一）《关于德展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与杨宝峰院士合作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德展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十九日 


